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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基准管理办法 

  （2007 年 6月 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4号公布，根据

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1号修订） 
  

   

 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基准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

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计量基准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

局（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）批准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了

定义、实现、保存、复现量的单位或者一个或多个量值，用作有

关量的测量标准定值依据的实物量具、测量仪器、标准物质或者

测量系统。 

 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建立、保存、维护、改造、

使用以及废除计量基准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  第四条 计量基准由市场监管总局根据社会、经济发展和科

学技术进步的需要，统一规划，组织建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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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础性、通用性的计量基准，建立在市场监管总局设置或授

权的计量技术机构；专业性强、仅为个别行业所需要，或工作条

件要求特殊的计量基准，可以建立在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所属的计

量技术机构。 

  建立计量基准，可以由相应的计量技术机构向市场监管总局

申报。 

  第五条 计量技术机构申报计量基准，必须按照规定的条件

和程序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。 

  第六条 申报计量基准的计量技术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

  （一）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； 

  （二）具有从事计量基准研究、保存、维护、使用、改造等

项工作的专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； 

  （三）具有保存、维护和改造计量基准装置及正常工作所需

实验室环境（包括工作场所、温度、湿度、防尘、防震、防腐蚀、

抗干扰等）的条件； 

  （四）具有保证计量基准量值定期复现和保持计量基准长期

可靠稳定运行所需的经费和技术保障能力； 

  （五）具有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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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六）具备参与国际比对、承担国内比对的主导实验室和进

行量值传递工作的技术水平。 

  第七条 计量技术机构申报计量基准，应当向市场监管总局

提供以下文件： 

  （一）申请报告； 

  （二）研究报告； 

  （三）省部级以上有关主管部门主持或认可的科学技术鉴定

报告和相应证明文件； 

  （四）试运行期间的考核报告、复现性和年稳定性运行记录； 

  （五）检定系统表方案； 

  （六）计量基准操作手册； 

  （七）主体设备、附属设备一览表及影像资料。 

  第八条 市场监管总局可以委托专家组对计量技术机构申

报的计量基准进行文件资料审查和现场评审，并由专家组出具评

审报告。 

  文件资料审查和现场评审的内容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六条和

第七条规定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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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对专家评审报告进行审核；对审核合

格的，批准该项计量基准的建立申报，颁发计量基准证书，并向

社会公告。 

  经批准的计量基准，由提出申报的计量技术机构保存和维

护，其负责保存和维护计量基准的实验室为国家计量基准实验

室。 

  第十条 保存、维护计量基准的计量技术机构，应当保证持

续满足第六条规定的条件。 

  第十一条 保存、维护计量基准的计量技术机构，应当定期

或不定期进行以下活动： 

  （一）排除各种事故隐患，以免计量基准失准； 

  （二）参加国际比对，确保计量基准量值的稳定并与国际上

量值的等效一致； 

  （三）定期进行计量基准单位量值的复现。 

  对于开展前款规定活动的有关情况，计量技术机构应当及时

报告市场监管总局。 

  第十二条 计量技术机构不得擅自改造、拆迁计量基准；需

要改造、拆迁的，应当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。 



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章 

      
X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

 

- 5 - 

  第十三条 计量基准改造、拆迁完成，并通过稳定性运行实

验后，需要恢复该计量基准的，计量技术机构应当报市场监管总

局批准。 

  前款规定事项的申请、批准，按本办法第七、八、九条规定

执行。 

  第十四条 对计量基准改值或因相应计量单位改制而改变

计量基准的，计量技术机构应当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。 

  第十五条 计量技术机构应当定期检查计量基准的技术状

况，保证计量基准正常运行，按规范要求使用计量基准进行量值

传递。 

  对因有关原因造成计量基准用于量值传递中断的，计量技术

机构应当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。 

  第十六条 市场监管总局以及保存、维护计量基准的计量技

术机构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计量基准保存、维护、改造的

投入。 

  第十七条 市场监管总局应当及时废除不适应计量工作需

要或者技术水平落后的计量基准，撤销原计量基准证书，并向社

会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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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八条 市场监管总局可以对计量基准进行定期复核和

不定期监督检查，复核周期一般为 5 年。 

  复核和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：计量基准的技术状态、运行状

况、量值传递情况、人员状况、环境条件、质量体系、经费保障

和技术保障状况等。 

  市场监管总局可以根据复核和监督检查结果，组织或责令有

关计量技术机构对有关计量基准进行整改。 

  第十九条 从事计量基准保存、维护或使用的计量技术机构

及其工作人员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

  （一）利用计量基准进行不正当活动； 

  （二）未履行计量基准有关报告、批准制度； 

  （三）故意损坏计量基准设备，致使计量基准量值失准、停

用或报废； 

  （四）不当操作，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相关职责，致使计量

基准失准、停用或报废； 

  （五）故意篡改、伪造数据、报告、证书或技术档案等资料； 

  （六）不当处理、计算、记录数据，造成报告和证书错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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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市场监管总局责令计量技术机构限期整

改；情节严重的，撤销计量基准证书和国家计量基准实验室称号，

并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第二十条 从事计量基准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

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情节轻微的，依法予以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解释。 

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年 7 月 10日起施行。1987年 7

月 10 日原国家计量局发布的《计量基准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 


